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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资产评估协会（注册会计

师协会）： 为了贯彻《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》（财政

部令第22号）及《财政部贯彻实施〈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

办法〉，认真做好资产评估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

企[2005]90号）的精神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（以下简称中评协

）拟对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后备合伙人（股东）（以下简称非

评估师股东）继续进行专项培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.培训的对象 培训对象为拟担任资产评估机构非注册资产评

估师合伙人或者股东的后备人员,包括以前参加过非注册资产

评估师后备合伙人（股东）培训，但培训合格证书已经过期

的人员。 二.培训内容 本次培训重点讲授资产评估业务基础

、机构内部治理、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道德、项目管理、人

力资源管理、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。 三.培训时间、

地点 本次培训将于2009年7月中下旬在北京举行。为期5天，

培训费2000元/人，食宿费用自理。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 

四.报名程序 参加本次培训班请按下列程序办理报名手续： 

（一）拟参加培训的人员填写《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后备合伙

人（股东）培训班报名表》（附件1）一式两份连同两张2寸

同底照片提交给所在地地方协会。 （二）地方协会根据《财

政部关于贯彻实施〈资产评估机构审批管理办法〉，认真做

好资产评估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企[2005]90号）第十二



条的规定，对报名人员的基本情况进行审核汇总，出具推荐

函，连同《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后备合伙人（股东）培训报名

一览表》、《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后备合伙人（股东）照片粘

贴表》及报名人员提交的《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后备合伙人（

股东）培训报名表》，于2009年6月30日之前上报中评协。 （

三）中评协根据各省所报人员情况进行复审后确定培训名单

，并将具体培训时间和地点安排通知地方协会。 五.参加培训

人员考试合格的，由中评协发放统一印制的培训合格证书，

证书有效期为三年。 六.此次培训为担任非注册资产评估师合

伙人（股东）的必要条件，各地方协会应当高度重视，及时

宣传，认真组织做好报名工作。 七.其他事项 请各地方协会

将培训班的有关情况及时通知培训人员，并按要求填写附件

栏目，于6月30日前报到中评协。培训人员如需单独房间，请

在表格中注明“单间”，未注明“单间”的按双人间安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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